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殯葬服務見(實)習合作契約書
100年5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立契約書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(以下簡稱甲方)與○○○○(以下簡稱乙方)為合作實施學生校外見(實)習，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：
一、乙方同意協助指導甲方學生，甲方學生應接受乙方之指導。
二、實習期間自民國 ○○年○ 月○日至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止。
三、實習地點為乙方所屬台灣地區之辦公場所、服務據點，以及乙方     一  承辦殯儀服務案件發生與舉辦儀式的地點(包括各地殯葬設施與 一  喪家)。
四、乙方應保障學生符合勞基法範圍的勞動權益，並指派專人擔任輔
    導員，在契約期限內負責指導學生之實習與生活輔導。
五、為保護客戶權益及學生之安全，乙方得依實習學生能力及學習內 一  容將實習項目調整為見習。
六、學生實習期間為無給制，乙方亦同意不向學生收取任何訓練費用一  或保證。
七、學生實習期間由甲方協助學生自行向保險公司投保團險，但因見一  (實)習可能引發的危險，乙方輔導人員應善盡告知義務並提        一  示注意事項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
八、學生在見(實)習期間知悉乙方之各項資訊，除已公開予社會大眾一  者外，均應嚴守秘密，不得洩漏或公開予他人，非經乙方同意，一  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利益使用之。
九、見(實)習學生係學生身分，若因未成年涉及法律代理人事宜，由一  學生監護人與甲方薦定同意書為準。
十、學生在見(實)習期間因故意或過失行為致使乙方之財物發生損害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由乙方通知甲方報校方依法處理。
十一、學生於乙方見(實)習期間，如有未按規定見(實)習，有損乙方一  商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，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，經報請甲方同一  意，得隨時終止實習。
十二、本契約書，若有未盡事宜，甲乙雙方得隨時協商訂定之。
十三、甲乙雙方若遇有爭議無法解決時，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地方一  法院為其管轄法院。
十四、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。
立合約書人
甲方：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地址：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     地址： 

電話：886-5-2721001轉2121          
電話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○○   年    ○   月   ○   日
